附件四 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國民小學場地開放收費表

	項目別
	收費方式
	小計

	大操場
	1、 每2小時內550元。
2、 夜間使用每小時加收電費11元

	550x（  ）=（    ）
11x(   )=(   )


	小操場
	一、每1小時220元。
二、夜間使用每小時加收電費11元

	220x（ ）=（    ）
11x(   )=(   )


	教室
（       ）
	1、 每間教室2小時內220元。

	220x（ ）=（    ）


	[bookmark: _GoBack]視聽教室（ ）
以及未滿200坪（約56坪）
	1、 每2小時內800元。
2、 冷氣空調使用費每冷凍噸12元/時（20噸+3.5噸x4）
3、 使用鋼琴2小時500元
4、 使用舞台投射燈每2小時收8.8元
	800x（ ）=（      ）
12x（27）噸x（ ）時
=（    ）
500x（  ） =（   ）
8.8 x（  ） =（   ）

	代用禮堂（）
以及未滿200坪（約67坪）
	一、每2小時內800元。
二、冷氣空調使用費每冷凍噸12元/時（20噸）
	800x（ ）=（      ）
870x（ ）=（      ）
12x（20）噸x（ ）時
=（    ）

	會議室
	一、每2小時內500元。
二、冷氣空調使用費每冷凍噸12元/時（5噸+2.5噸x2）
	500x（ ）=（      ）
570x（ ）=（      ）
12x（10）噸x（）時
=（    ）

	校園實況錄影或轉播
	每次15,000元
	15000x1=15000

	合計
	
	



承借人：             　　　（簽章）
附註：一、保證金室內新台幣伍仟元整。室外新台幣壹萬元整。
      二、依會計程序存入本校專戶辦理

	承辦

	出納
	總務

	會計

	校長




備註：
1、 上表之收費基準各項收費(場地費、冷氣空調使用費、照明使用費等)，係以單位時段為收費單位。使用未滿一單位，仍以一單位計算，當日連續使用時，從第二時段起，以一小時為收費單位。但未滿一小時仍以一小時計。
2、 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，需預演彩排或是前練習者，學校仍應依收費標準，收取相關費用。
3、 以上費用如有身心障礙團體申請，本校減收1/2，本校每週優先開放十分之一以上時間供該團體使用，如無身心障礙團體申請則提供一般民眾使用。

